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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601226  证券简称：华电重工   公告编号：临2020-035 

 

华电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重大合同的公告 

 

   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

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 

近日，华电重工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（联合体牵

头方）、中国机械工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中机建设”）

（联合体成员）与业主方江苏方洋物流有限公司签署了《徐圩新区干

散货输送栈桥一期项目工程总承包合同》，总合同金额为45,996万元

人民币（含税），其中公司责任分工对应的合同价格为32,291.5万元

人民币（含税）。具体情况如下： 

一、合同买方情况 

企业名称：江苏方洋物流有限公司 

企业性质：有限责任公司 

注册资本：85,868万元人民币 

住    所：连云港市徐圩新区江苏大道西、规划路北（示范区资

源采购中心）205室 

成立日期：2010年9月10日 

法定代表人：浦长青 

主要股东：江苏方洋集团有限公司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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经营范围：国内货运代理；国际货运代理；国内船舶代理；（不

含危化品）仓储服务、装卸服务；汽车、机械设备租赁；企业管理信

息咨询；票务代理服务；房地产投资；实业投资；房屋租赁；自营和

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业务，但国家限定企业经营或禁止进出

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；土石方工程施工；石材加工；初级农产品、石

材、木材、钢材、矿产品、金属材料、环保材料、建筑材料销售；预

包装食品兼散装食品批发与零售；普通货物运输；蔬菜、鲜活农产品

（肉类、蛋类）初加工及销售；国内水路货物运输；化工产品（危化

品除外）销售、化肥及化肥原料销售；危险化学品经营（按许可证核

定项目经营）；煤炭、焦炭、有色金属、原木销售；化工产品（危险

化学品除外）生产。 

江苏方洋物流有限公司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，也不存在产权、

资产、人员等其他方面的关系。 

二、合同主要内容 

合同标的：徐圩新区干散货输送栈桥一期工程项目工程总承包，

主要建设8座转运站、1座取样楼及配套变电所、消防泵站、生产污水

处理站，输送栈桥、输送机设备（含附属配套设备）及配套水、电、

控等设施。 

合同金额：总合同金额为45,996万元人民币（含税），其中公司

责任分工对应合同金额为32,291.5万元人民币（含税）。 

结算方式：本合同中，公司按责任分工对应合同金额主要包括设

计费、设备费用、供电系统。合同款按项目进度进行支付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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履行期限：工期360天。 

违约责任：合同约定了工程进度迟延违约、性能违约等责任。 

合同生效条件：本合同自发承包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。 

三、合同履行对公司的影响 

本次交易属于公司日常经营业务，公司责任分工对应的合同金额

32,291.5万元约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营业收入的4.5%。 

本合同的顺利履行将对公司的经营业绩产生积极影响，有利于公

司管状带式输送机系统应用于国内码头项目的经验和业绩积累，此项

目为目前国内单条和系统规模最大的600毫米管径管状带式输送机，

有利于提升公司在该业务领域的品牌影响力。 

四、合同履行风险提示 

如果遇到市场、政策、法律等不可预计的或不可抗力等因素的影

响，可能会导致合同部分或全部无法按期正常履行，敬请广大投资者

注意投资风险。 

根据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等相关规定及公司相关制

度，公司对上述事项进行信息披露。 

 

特此公告。 

 

华电重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二〇二〇年七月二十八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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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报备文件： 

1、《徐圩新区干散货输送栈桥一期项目工程总承包合同》。 

 

 


